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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是  否)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议函〔2025〕17号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836号建议的答复

赵天宇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废旧蓄电池再利用监管的建议》（第1836号）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铅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如果不合理收集处置，将会对环境和人体造成损害。省生态环境厅一直重视废铅蓄电池等危险废物的环境监管，为加强我省废铅蓄电池的收集工作，2019年省生态环境厅和省交通运输厅联合下发了《山西省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在我省范围内开展了试点工作，建立了“从收集网点到集中转运点，再到利用处置企业”的收集转运处置体系，实现全省11市和大多数县区覆盖，有效地收集了社会源产生的废铅蓄电池。2022年，将小微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机关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学校和社会源（包括电动自行车销售回收网点）产生的危险废物纳入收集范围，在11市共许可64家

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单位,初步形成“前端收集—中端转运—末端处置”的闭环体系，进一步加强了我省废铅蓄电池在内的

收集能力。同时，省生态环境厅每年制定印发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对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单位（包括涉废铅蓄电池类危险废物）严格落实申报登记和管理计划备案制度，严格危险废物转移，通过企业自查、市县抽查、省级核查的方式，强化了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部门属地监管职责。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积极推动电动自行车废旧蓄电池再利用监管。一是出台政策文件，完善我省回收循环利用体系。2024年7月，报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加强废铅蓄电池等危险废物收集、利用过程环境监管，严厉打击“作坊式”回收拆解，依法依规查处非法回收拆解报废电动自行车等行为；由税务部门落实国家推行回收企业向个人“反向开票”做法，让回收企业享受增值税进项抵扣，降低废旧蓄电池回收企业税负压力。二是落实消费补贴，加快老旧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自2024年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启动以来，积极落实落细相关补贴政策。优化拓展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范围，收旧范围由原来的“个人名下”调整为“个人消费者”，凡是来源权属明确且配备车载电池的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均可参加以旧换新。据省商务厅统计数据，截至4月30日，我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已落实补贴0.88亿元，销量达14.74万辆，加速淘汰存有安全隐患的老旧电动自行车，推动废旧蓄电池回收再利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照职责积极推动铅酸蓄电池规范条件工作，从企业布局、工艺装备、环境保护、职业卫生等方面对企业进行指导，鼓励企业积极申报，截至2024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累计公告9批共132家符合《铅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我省没有规范条件企业。
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循环利用相关政策落实落细，稳步做好电动自行车废旧蓄电池报废回收和综合利用等工作，严格转移联单制度，加强台账管理，积极组织废旧电池回收拆解和综合利用项目申报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用足用好以旧换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扎实推进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省政府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张槐芬

联系电话：0351-6371099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5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